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學士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93年4月22日系務會議通過

（1） 本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本系課程架構訂定。

（2） 本課程之宗旨為訓練學生參與生死文化及禮俗相關機構與組織、生死服務事業、非營利性生死社會服務、及生死教育等活動，培養相關工作能力及良好待人處事與服務的態度，並從實踐中深切了解生死學的各個面向與性質，並讓學生實際進入組織，將生死學之知識活用於實際社會中。

（3） 本課程主要係供本系大四學生修習，課程開設時間為大四第一學期前的暑假，學生應於規定之期間內（原則為七、八月間，必要時可經申請延至九月中）前往機構實習。

（4） 修習實習課程之學生，應於暑假開始前選擇已獲認可之實習機構，經本系登記後，將名單轉知各實習機構。

（5） 本實習課程須由本系教師擔任實習教師，並由實習機構指派具專業職能之實習督導人員，給予學生適當之監督、輔導。

（6） 實習以總時數不少於八十小時為原則。

（7） 各實習機構如果訂有相關之實習辦法，須同時遵照其所規定之實習辦法。如無相關實習辦法，亦應儘可能遵守其一般工作規定。各實習機構所訂相關實習辦法中，其實習期間如果較本辦法第（六）條所訂時間為長，除經協議外，以該機構之規定為準。

（8）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注重適當服裝、儀容及禮貌，並不得於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或服務對象發生衝突，並應避免造成實習機構之損失或困擾。必要時得由本系實習教師前往與實習機構進行溝通。如果因為可歸責於學生的原因導致衝突或傷害情事，實習教師可反映於學生實習成績，或依校規予以懲處。如果有賠償之必要，應由實習學生自行負擔。

（9） 實習開始前須由實習教師召開準備會議。學生須於實習開始後一週內擬妥實習計畫書，交實習教師審核；並於實習期間逐日填寫實習日誌；實習結束時須撰寫實習報告書（文書格式、內容由實習教師與學生議定）；均於實習結束後交給實習教師。實習教師並應於開學後召開檢討會議，學生並應於檢討會議上做口頭報告。

（10） 實習成績由本系負責督導之實習教師與實習機構所指派之實習督導人員分別評分，並以兩者之平均分數為最後成績。

（11） 負責之實習教師必要時得參考學生之修習課程與實習機構性質之關聯性，要求學生更改選擇之實習機構。

（12） 實習學生原則上不領取工作酬勞，唯如實習機構願意提供車馬費、差旅費、誤餐費或出席費，不在此限；此外，如實習期間超過八十小時，而實習機構願意提供適當酬勞者，可經本系同意後領取。

（13） 本實施辦法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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